
營業秘密之秘密保持命令

　　所謂營業秘密相關的秘密保持命令（或稱保密令），指訴訟中當事人所提示的證據內含有營業秘密時，為防止該些證據所涵括的特定營業

秘密在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中，可能因他造請求閱覽或當事人之證據揭示義務等事由，造成該當營業秘密洩漏，得在當事人釋明後，由司

法機關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而採取的制度性保密措施。營業秘密的核心價值與保護法益，在於其秘密性的維持，無論為技術性或業務經營上

的秘密，若因相關訊息的揭露導致該資訊獨占性喪失，也將連帶使其市場價值大幅減損，基此，立法者將應實施防止秘密資訊外洩之相關措施

的領域，自社會經濟活動場域擴張至訴訟場域，避免漏洞產生。

　　經司法機關發秘密保持命令所生之主要效果，包含限制該特定營業秘密僅得被使用於實施該當訴訟程序之目的，以及禁止揭露給未接受該

秘密保持命令之人。此規範一方面係為確保該訴訟之當事人得有效行使防禦權，另一方面，則是考量到因訴訟程序進行中，關於營業秘密保護

的規範相對完善，基於實施該當訴訟為目的之使用導致洩密的可能性較低而設。制度設計上，如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至15條中，針
對涉及營業秘密的民事與刑事訴訟程序所制定的秘密保持命令相關規範，即為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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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標籤

智慧財產權  營業秘密  秘密保持命令

(已額滿)114年「企業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北部場)–營業秘密因應數位環境之保護風險及管理對策→
114年「企業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南部場）→
【8/27上午場】2025 科技專案成果管理之法制與實務課程→
【8/27下午場】2025 科技專案成果管理之法制與實務課程→
114年「企業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中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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